关于做好本学期在校学生平均学分绩点警示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输入本学期补考成绩后,请尽快做好平均学分绩点警示工作,具体工作如下：
 1、做好本学期在校学生平均学分绩点统计工作（流程见以下附件），对平均学分绩点低于2.0的学生由学院审核、签发“平均学分绩点警示通知书”（见样表1，此表一式四份：一份给学生，一份给学生家长，一份给学院团委办公室，一份留学院教务科存档），通知学生本人及其家长，并报教务处备案（见样表2）。
2、对接到“平均学分绩点警示通知书”的学生学院及时做好帮扶工作，指导学生制定针对性措施：一、努力学习，对正在修读、以后修读的课程一定要争取取得好成绩以提高平均学分绩点；二、也可以重修已获得学分成绩较低的课程（必需是正常考试获得学分），提高该门课程的成绩，平均学分绩点也会相应提高，需重修的学生到教务处教学信息中心办理选课手续。
 3、以上工作于9月26日前完成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 2010年9月22日

附件

平均学分绩点统计流程：
进入教务管理系统—》成绩管理—》统计分析—》成绩排名—》学生成绩统
计排名：选择“年级”（若选中则在“年级”前出现小黑点）；“起始学年学期” 、“终止学年学期”不要选择任何学期，在“年级”框中选择要统计的年级（分别选择2007、2008，2009按年级统计；临床医学专业还要选择2006年级进行统计）；选择“正考成绩”（若选中则在“正考成绩”前出现小黑点）；选择“平均学分绩点”（若选中则在“平均学分绩点”前出现小黑点）；在“增加课程替换”前打钩；在“不计课程性质”前打钩；点击“开始统计”。窗口右方将出现排名结果，在排名结果窗口任何一处点击鼠标右健，点击“输出数据到Excel（E）”，按平均学分绩点排序即可。
样表1：

平均学分绩点警示通知书

×××同学：

截止至在20   ---20   学年第   学期，你的平均学分绩点为    ，未达到我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件中对平均学分绩点的要求，已经低于2.0的警戒线，按此发展，将不能正常授予学位，决定给予你平均学分绩点警示。

特此警示！希望你能引起高度重视，加强学习！

经办人签 名：

学院院长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样表2：

杭州师范大学20  —20  学年第  学期平均学分绩点警示汇总表

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报日期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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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此表于3月25日前报教务处教务科备案
